关于组织申报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创新素养专项课题的通知
各系部、各部门
将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组织申报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 创新素养专项课题的通知》（鲁教规办〔2022〕4 号）http://www.sdjky.net/index.php?a=shows&catid=50&id=4173予以转发,请各系部各部门认真研习《通知》（见附件1）、《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暂行管理办法》（见附件2）并积极组织申报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选题范围 选题范围参照《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创新素养专项课题选题 指南》（附件 1，以下简称《选题指南》）拟定题目。鼓励针对我省乃至国家创新人才培养中的难点、热点和堵点问题开展研究，强化基础研究，支持跨学科、跨领域研究，不支持以编译著作、编写教材、编写丛书、编写工具书等为直接目的课题研究。 
2、 课题类别 创新素养专项课题类别分为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。
3、 申报基本要求
（1） 申请人条件 
1. 重点课题申请人须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。
2. 一般课题申请人对职称、学历（学位）不作要求。
（2） 其他限定条件 
1. 研究者最多参与申报2项，其中，作为负责人只能主持1项（课题网上填报需要添加身份证号，重复申报将会无法录入申报系统）。 
2.凡主持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、省教育教学研究课题未结题者，不得申报。 
3.凡以已结项的各级各类课题为基础申报者，须在《评审书》中注明所申报课题与已承担课题的联系和区别。 
4.凡以博士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本次课题者，须在《评审书》中注明所申报课题与学位论文（出站报告）的联系和区别，申请鉴定结项时须提交学位论文（出站报告）原件。 
5.不得以与已出版、已结题内容基本相同的研究成果申报本次课题。
四、申报数量 普通本科院校、高职高专院校、厅直属单位各限报 10 项。
五、申报程序
 1.符合条件的申请人，请按照通知要求规范填写评审书（见附件3）、匿名活页（见附件4）、申报汇总表（见附件5并盖系章）一式一份，于4月25日中午12点前，将纸质版材料报送至办公室409，电子版材料报送至科研中心邮箱sdcetky@163.com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 2.经学校评审推荐项目，项目负责人于4月28日-4月29日根据所分配的账号和密码登录“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平台”进行填报。 
六、注意事项 
申请人应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。凡存在弄虚作假、抄袭剽窃等行为的，一经发现查实，取消3年申报资格；如获立项即予撤项并通报批评。凡在课题申报和评审过程中发现有严重违规违纪行为的，除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外，均被列入不良科研信用记录，取消3年申报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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